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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研究生學科考試要點 

93年 1月 7日 9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5次系務會議通過 

97年 4月 16日 96學年第 2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97年 9月 17日 9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2年 9月 18日 10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8年 1月 15日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5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8年 3月 20日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8年 5月 1日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依據： 

依據「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研究生課程與修業規定」第十條第（一）項規定「研

究生於論文口試前必須通過學科考試」，訂立「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研究生學科考試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以為研究生學科考試之施行規範。 

二、考試方式、科目與及格： 

1. 考試方式：均採筆試方式。 

2. 考試科目：由指導教授就研究生已修習之課程及畢業論文題目所屬之專業學科，指定主

修學科、輔修學科各一科為學科考試科目。指導教授因故無法指定時，由系主任另請具

指導教授資格之相關學科教師指定之。 

3. 及格分數：每科考試成績，以達 70分為及格；兩科均及格，為通過學科考試。 

4. 不及格之處理：凡每位研究生，第一次參加學科考試，一或兩科成績不及格者，得再申

請重考一次，重考結果仍一或兩科不及格，為屬無法通過學科考試，不得再申請重考，

即予以取消畢業論文口試資格。 

三、命題、閱卷與成績： 

1. 命題方式：每科均採具名命題。 

2. 題目形式：每科總分一百分，包含四個申論題目，每題各佔二十五分為原則，由兩位命

題人各出四個題目，逕交系辦公室，經系主任擇題合成。 

3. 參考工具：每科是否開列考前指定參考書目，考試中是否可開卷或須攜帶相關用具，均

由命題人決定之。 

4. 命題人之聘任： 

(1) 每科命題人，須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及相關專長者。 

(2) 每科命題人，可全由系内教授、或聘請校或系内外各一人擔任，若校或系内無適當

人選時，則全自校或系外聘請。 

(3) 命題人之聘請，由系主任決定人選及敦聘。 

5. 閱卷方式：每科四題，分由雨位命題人評閱各自所命試題之答案，並依各考題個別評分；

彙整之後，由系辦公室行政人員統計每科總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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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成績辦理： 

(1) 考試作業全部完成後以不具姓名及成績分數，於本系網頁公告學號及「通過學科考

試」與「未通過學科考試」之文字說明。 

(2) 學科考試每科成績達 70分及格者，即獲申請論文口試資格；其成績不計入學科成績

或畢業總成績，不送交教務處登記，存檔於系辦公室備查。 

(3) 研究生於成績有疑義，得於成績公告後一周内，填具申請表向系辦公室提出複查申

請；惟複查範圍僅止於由各題原始成績統計為總得分過程之正誤，閱卷者所評各題

原始成績不予複查或複閱。複查由系主任召開學生活動指導委員會公開重新計算，

並將複查結果於本系網頁公告之。 

四、考試時間與申請規定： 

1. 考試時間：每學年寒暑假期間研究生學期成績及學分數確定後，各舉行一次。如有特殊

狀況，研究生得提出專案申請，經系主任及指導教授同意後，另擇時間舉行。考試日期

原則上訂於期中考週週三舉辦，並於網站上公告週知。 

2. 申請條件：凡申請學科考試之研究生，必須修滿本系規定之必、選修課程之學分數，並

以確定畢業論文題目及指導教授；若未修滿本系規定之學分數，則該次學科考試成績不

予承認。 

3. 申請時間：每學年寒暑假前一週内完成申請手續，逾期不受理。 

4. 申請程序：填具申請表格，併檢附碩士班成績單乙份，先經指導教授指定學科考試科目

及簽章同意，再請系主任審查簽章同意後，送交系辦公室彙整辦理。 

五、考試之舉行： 

1. 地點：民雄校區。 

2. 時段：以一天為原則。 

3. 答題時間：每科答題時間以 3小時為原則，必要時得延長時間。 

4. 考場規則：依本校研究所入學考試考場規則辦理。惟命題人允許開卷等有關之特殊規定，

以及考試中出考場如廁，均不受其限制。 

六、考試經費： 

1. 學科考試所需一切經費，全部由系務經費勻支。 

2. 工作費之支給，僅支給命題費及閱卷費，額度依本校之規定。其他工作人員，均屬職務

範圍内之作業，不得領取工作費。 

七、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施行，修正時亦同為 107學年度（含）以前入學生適

用，自 108學年度（含）以後入學生不適用本要點。 

八、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施行，修正時亦同。 


